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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 州 市 城 乡 建 设 委 员 会

杭建工发〔2023〕57 号

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开展
全市建设工地围挡品质提升行动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住建局，市质安监总站，各参建单位：

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建设工地围挡品质和工地整体形象，营造

浓厚亚运氛围，围绕“美丽杭州迎亚运”环境整治长效管理要求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开展我市建设工地围挡品质提升行动有关要

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对象

1.全市城区范围内发文之日起新申领施工许可证，并创建杭

州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优良工地的房屋建筑工

程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（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），建德、淳安、桐

庐参照执行。

2.上城区、拱墅区、西湖区、滨江区及萧山区等亚运场馆周

边及重点区域范围内，且 2023 年 6月 30 日后拆除围挡的在建工

ZJAC16-2023-0001

ZJAC16-2023-0001



- 2 -

程。

二、实施时间

1.新申领施工许可证的工程按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实施；

2.符合上述实施对象第 2 条规定的在建工程应在 2023 年 4

月 30 日前完成提升工作。

三、提升标准

围挡提升应遵循“安全、美观”的原则，选择安全可靠度高

的结构形式和结构材料，增强使用安全性能和防御台风的能力，

应结合亚运氛围营造和杭州精致和谐、大气开放的城市特征，注

重城市美学，实现围挡风格与所属区域性环境协调一致，使围挡

成为城市美丽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1.结构安全可靠。围挡提升要编制专项施工方案，包括受力

验算、抗风力等荷载验算等内容，基础和材质必须安全可靠，具

备防御台风能力，确保使用安全。专项施工方案应经施工单位技

术负责人审核，报建设、监理单位审批。施工完成后建设单位应

组织验收，留存验收记录。

2.公益宣传合规。房屋建筑工程围挡公益广告必须占围挡面

积二分之一以上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（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）围

挡应全部设置公益广告。其中图片类公益广告只计算图片画面本

身的面积，文字类公益广告包含周围留白面积。

3.高度提升到位。房屋建筑工程应采用高度 4m 的封闭式围

挡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（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）应采用高度 3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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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围挡，高度自工地外侧地面至顶端。其中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（含

城市轨道交通工程）在路口转角位置除了应设置满足交通安全要

求的通透式围挡外，还应在通透式围挡位置退进 1米范围内设置

连续封闭式围挡。因施工原因不能设置永久封闭围挡的，应设置

可移动式临时围挡并设置警示标识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建筑工地围挡品质

提升对于改善工地面貌、提高人居环境、提升亚运城市形象的重

要作用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推进实施，确保围挡品质提升行动

实施到位。

（二）确保质量安全。建设单位应落实首要责任，应将围挡

提升纳入建设成本，督促施工单位做好围挡提升工作。施工总承

包单位应严格按照围挡专项施工方案实施。监理单位应对围挡提

升进行监理，对施工质量安全进行严格把关，确保极端大风天气

情况下围挡安全可靠。

（三）注重日常管理。施工单位应对工地围挡建立档案，档

案内容应包括围挡位置、材料、长度、面积、公益广告占比、计

划拆除时间、日常维保记录等，做到“一围挡一档案”。施工单位

应安排专人对围挡进行巡查及维护，确保围挡外观完好、整洁、

美观。

（四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各区、县（市）住建局及市质安监总

站应督促参建单位落实围挡提升要求，并将围挡提升工作作为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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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监督检查内容。市建委将围挡提升情况纳入全市建筑工地环境

秩序治理督查检查考核。

本文件实施之日起，处于工地围挡品质提升行动范围内的新

建工程项目应按照文件要求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工地围挡标准，投

标人应结合工程实际将按新标准实施的围挡费用列入投标报价

中。本次工地围挡品质提升行动范围内的在建工程、已完成招标

或已签订合同的工程项目，因按新标准围挡提升而增加的费用计

入成本，建设单位应予以列支。

本文件自 2023 年 3月 21 日起实施。

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

2023 年 3月 20 日

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3月 21日印发


